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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实习是使学生获得实践知识和技能、巩固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、提高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教学环节。通过专业实习，可以使学生接触实际的工作环境，增强职业技能，培养工作能力，获得更进一步的实践知识，积累相关工作经验，专业实习质量高低，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效果，关系到学生就业和职业发展。
为做好学生专业实习指导工作，各二级学院须指派专任教师担任专业实习指导教师，全程指导学生进行专业实习。专业实习指导教师须履行如下职责：
1. 结合专业课程要求，指导学生进行专业实习
1.指导教师须理解专业人才培养目标，结合二级学院专业实习要求方案，对学生专业实习提出要求，指导学生达到实习目的；
2.充分理解专业实习课程目标，指导学生实习应该达到的知识要求、岗位技能要求；
3.认真记录学生专业实习项目、实习过程和实习结果，结合学生实行记录，给予实习成绩评定，并在实习结束后将评分作为专业实习成绩录入教务系统；
4.每月与实习学生联系一次，了解学生专业实习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，提出解决方案，指导学生顺利完成专业实习；
5.定期与实习学生和辅导员联系交流，解决学生实习中碰到的知识问题和技术问题。
1. 维护学院形象，推进学生专业实习基地建设
1.积极与企业实习指导老师联系，了解企业对实习学生要求，了解企业专业岗位要求，并及时向学院反馈；
2.积极与企业相关负责人联系，推进企业成为学院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工作。
三、工作安排
1.各二级学院在学生开始实习前，协同学生科组织专业实习主题班会，讲解实习要求、安全注意事项、发放实习手册等；
2.指导教师根据二级学院分配指导学生情况，建立与指导学生的联系方式（微信、QQ、电话、邮箱等方式）并公布给指导的学生，确保能够联系到学生并进行专业实习指导。
3.分院院长对日常指导工作进行监督、检查，由教务处、督导中心统一抽查。
四、重大紧急事件上报职责
在学生实习期间，实习企业、实习学生发生重大安全方面紧急事件，必须上报学院，请示处理。（流程：指导教师->二级学院院长->分管副校长）
1.实习学生发生与生命安全相关的重大事项；
2.集体上访、围堵、中毒等重大事项；
3.实习学生触犯刑律，对学院形象造成影响的事项。
五、考核办法
1.指导教师需提交“指导教师在学生实习期间检查情况登记表”和学生实习成绩；不能提供检查情况或实习学生成绩，以旷工处理；
2.指导教师课时补贴方式如下：
（1）标准课时补贴：以每个指导教师指导100名学生为标准，补助6课时/周；
（2）浮动课时补贴：±2课时/周；（教务处、督导处、二级学院负责人在实习期间对学生进行回访，根据抽查与回访情况，学生对教师指导的满意度情况，对在学生实习过程中表现突出的教师，按指导教师20%比例，以8课时/周进行浮动计算；指导工作不到位，抽查与回访调查中出现问题的指导教师将给予处罚）。
（3）工学交替专业实习补助课时以二级学院为单位报送教务处审核。
此管理办法解释权归教务处所有，从发布之日开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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